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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会后事项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5 年 11 月 14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审核通过，并于 2026 年 4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文件。 

鉴于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和 2026 年 4 月 28 日分别披露了《2025 年年

度报告》以及《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会后事项监管要求，就公司自前次会后事项承诺函签署日（2025 年

11 月 14 日）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相关会后事项进行了审慎自查，具体说明如

下： 

一、发行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经营业绩变化情况 

（一）发行人 2025 年度经营业绩变化情况 

1、发行人 2025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情况 

发行人 2025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及其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72,600.68 752,096.04 -37.16% 

营业成本 414,570.92 627,727.33 -33.96% 

营业利润 22,729.47 42,104.79 -46.02% 

利润总额 21,604.70 40,276.86 -46.36% 

净利润 21,226.39 47,582.81 -55.3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2,351.21 48,870.98 -54.2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0,917.33 35,401.56 -40.91% 

2、发行人 2025 年度经营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分析 

2025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279,495.36 万元，下降幅度为 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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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如下：（1）公司于 2024 年 7 月出售通拓科技，故 2025 年度营业收入中

不再包括跨境电商业务的销售收入，而公司 2024 年度营业收入中包含了跨境电

商业务 2024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2024 年半年度跨境电商主营业收入为

150,945.17 万元），故导致公司 2025 年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较多；（2）在锦纶业

务方面，公司 2025 年度锦纶丝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126,664.07 万元，降幅为

21.56%，主要由于受锦纶行业周期性波动的影响，2025 年度己内酰胺市场价格

整体呈下行趋势，导致公司原材料锦纶 6 切片的采购价格及锦纶丝产品的销售价

格同步回落，其中公司 2025 年度锦纶丝产品的销售单价为 15,896.75 元/吨，较

同期销售单价下降 3,631.31 元/吨，降幅达 18.60%，从而拉低了锦纶丝业务整体

收入水平。 

以公司锦纶 DTY 产品为例，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 月，公司锦纶 DTY

产品的销售均价与同类产品市场均价以及上游原材料己内酰胺市场均价的变化

情况如下图所示： 

公司锦纶 DTY 销售均价与同类产品和己内酰胺市场价格变动对比图（单位：元/吨） 

 

 

 

 

 

 

 

 

 

 

 

 

 

 

 

注：己内酰胺市场价格数据来源于中国化纤信息网，同类产品市场价格选取锦纶 DTY 

70D/24F 规格的市场价格，数据来源为中国化纤信息网。 

在经营业绩方面，公司 2025 年度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20,917.33 万元，同比下

降 40.91%，主要系由于锦纶业务的经营业绩受行业周期性波动影响有所下滑，

公司 2025 年度锦纶业务的主营业务毛利额为 57,050.65 万元，同比下降 30.88%，

使得公司整体的经营业绩同比下降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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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司 2025 年度营业收入和经营业绩同比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下滑主要

系由于锦纶行业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出售跨境电商业务导致合并报表范围有所差

异所致，具有合理性。 

3、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波动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业绩波动趋势相一致，

具有合理性 

公司 2025 年度营收规模以及经营业绩方面与可比上市公司对比的具体情况

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营收规模层面 

项目 发行人 台华新材 恒申新材 

2025 年度  460,963.63   348,812.60  98,659.03 

2024 年度  587,627.70   394,709.49  135,043.10 

变动幅度 -21.56% -11.63% -26.94% 

经营业绩层面（扣非归母净利润） 

项目 发行人 台华新材 恒申新材 

2025 年度  20,917.33  33,731.21 -13,036.17 

2024 年度  35,401.56  59,576.31 -4,223.54 

变动幅度 -40.91% -43.38% -208.66% 

数据来源：可比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注：营收规模层面，发行人选取的是锦纶丝产品营业收入，台华新材选取的是长丝产品

营业收入，恒申新材选取的是锦纶丝产品营业收入。 

受锦纶行业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公司及两家可比上市公司台华新材、恒申新

材在营收规模以及经营业绩层面，其 2025 年度的数据均较上年同期存在不同程

度的下降，其变动趋势具有一致性。 

（二）发行人 2026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变化情况 

发行人 2026 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及其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6 年 1-3 月 2025 年 1-3 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13,893.85   115,630.30  -1.50% 

营业成本  104,748.53   95,568.09  9.61% 

营业利润  1,018.22   11,267.89  -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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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6 年 1-3 月 2025 年 1-3 月 变动比例 

利润总额  941.48   11,019.29  -91.46% 

净利润  683.87   9,352.89  -92.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70.70   9,448.68  -90.7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 
570.25    8,825.68  -93.54% 

2026 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113,893.85 万元，同比下降 1.50%，基本保

持稳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70.70 万元，同比下降 90.78%，扣非

后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 93.54%。公司 2026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的下滑主要系受公

司所处的锦纶行业周期性波动影响所致。 

从营收规模来看，公司 2026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为 113,893.85 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1.50%，基本保持稳定，主要系锦纶丝产品销量同比增长 19.24%及销

售单价同比下降 18.05%综合所致。从盈利水平来看，公司 2026 年一季度扣非前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存在较大幅度的下滑，主要系锦纶业务的主营

业务毛利额下降较多所致。公司 2026 年一季度锦纶业务的主营业务毛利额为

9,908.49 万元，同比下降 9,993.18 万元，下降幅度为 50.21%，使得公司整体的经

营业绩同比下降较多。具体来看，公司 2026 年一季度锦纶丝产品销售单价和单

位成本同比下降 18.05%和 9.48%，受行业周期性波动导致终端需求相对疲软等

因素影响，销售单价的下降幅度高于单位成本，从而导致锦纶业务的毛利空间有

所压缩。 

因此，公司 2026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下降主要系受锦纶行业周期性波动影响

所致，具有合理性。 

二、发行人经营业绩变动情况是否可以合理预计及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前，发行人、保荐机构已在审核过

程中对发行人 2025 年 1-9 月期间由于受锦纶行业周期性波动影响而出现业绩下

滑的事项进行了充分说明。同时，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

之“二、特别风险提示”之“（一）行业周期性波动的风险”以及“（三）经营业

绩波动风险”中对未来经营业绩可能出现下滑的风险作出了充分提示。 

因此，发行人 2025 年度以及 2026 年一季度业绩下滑的情况在本次发行申

请通过审核前可以合理预计，并已充分提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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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经营业绩下降对本次发行的影响 

（一）发行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经营业绩下降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发行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经营业绩下滑主要是受公司剥离跨境电商业务导致

合并报表范围变化，以及锦纶主业受上游原材料价格下行、产品销售均价回落等

周期性因素影响所致，相关业绩波动趋势符合行业特征。未来，公司经营业绩仍

将面临宏观经济、终端消费需求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周期性因素的持续影响，存

在一定的波动风险，最近一年及一期经营业绩下滑的情况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

力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发行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经营业绩下降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与公司主营

业务契合，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助于公司

发展壮大主营业务，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行业竞争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是公司发展的切实需要，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方向。同时，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将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未来将会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公司短期经营业绩波动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发行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经营业绩下降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本次发

行条件 

如前述，发行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经营业绩的下滑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中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条件，发行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经营业绩下滑不构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实质性障碍。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情形与公司实际情况对照如下： 

序号 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 公司实际情况 

1 
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

者未经股东会认可 

公司不存在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

途未作纠正或未经股东会认可的情形 

2 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 公司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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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 公司实际情况 

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关信息披露

规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且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对

上市公司的重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本次

发行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除外 

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并由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3 

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公司不存在现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或者最近一年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的情况 

4 

上市公司或者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公司或其现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情况 

5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

重大违法行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

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

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6 
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

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

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

法行为 

综上，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经营业绩下滑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条件，不构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实质性障碍。 

四、持股 5%以上股东股权转让情况 

2026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发布《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拟通

过公开征集方式转让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公司持股 5%以

上股东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经开”）拟以公开征

集受让方的方式转让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66,255,3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0%。 

公司控股股东真爱集团拟通过其控制的主体义乌真爱数智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真爱数智”）收购上述股份。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真爱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 210,666,03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达

19.08%。不论前述股权转让的结果如何，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均

为真爱集团，实际控制人均为郑期中先生。同时，如真爱数智成功完成本次收购，

真爱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控制公司 276,921,405 股股份（占总股份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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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5.08%）。 

五、会后事项的自查情况 

经自查，发行人自前次会后事项承诺函签署日（2025 年 11 月 14 日）至本

承诺函签署日期间满足以下全部条件： 

1、发行人审计机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发行人 2023

年度、2024 年度和 202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发行人 2026 年 1-3 月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2、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出具的专项说明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中没有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发行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

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文件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保

荐代表人甘强科、龚洪伟，申报会计师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及其签字会计师郑玉梅、詹文豪，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及其签字

律师李波、朱彦颖、李勤芝未受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处罚，亦未发生更换。 

10、发行人未做任何形式的盈利预测。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

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潜在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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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

重大事项。 

18、发行人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发行产生实质性

影响的事项。 

19、发行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发行人的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

签署了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上述人员在有关申请文件中的盖

章、签名属实。 

20、若从本承诺函签署日至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上市日期间，发生

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综上所述，发行人自前次会后事项承诺函签署日（2025 年 11 月 14 日）至

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

影响的事项，无需重新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仍符合发行上市的条件。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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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会后事

项承诺函》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字）：                     

郑期中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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